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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在国家“十四五”规划中强调要重点发展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新兴产业，提出

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突出绿色协调发展。近年来，在“双碳”

背景下以磷酸铁锂为主要代表的新能源动力电池产业快速发展，信息技术、微电

子技术等新型产业对电子级磷酸及其延伸产品的需求持续增长，催化并加速了磷

化工产业走向“高端化、绿色化”的发展趋势，带动了磷化工产业的快速发展。

2017年中央第五环境保护督察组对我省反馈指出“全省人口密集区还有 64家

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需要搬迁”的问题，主要涉及马边彝族自治县 3户黄磷企业（四

川马边龙泰磷电有限责任公司、马边无穷矿业有限公司、马边嘉能佳磷化工有限

责任公司）。2018年 4月 28日，中共乐山市委办公室乐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印发《乐山市落实中央第五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反馈意见整改实施方案》的通知

（乐委办园区污水处理设施及生态治理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2018〕33号），采

用“省经济信息化委、省安全监管局印发《关于下达四川省城镇人口密集区危险化

学品生产企业搬迁改造工作任务的通知》（川经信化工〔2018〕71号）明确马边

彝族自治县龙泰、无穷、嘉能佳 3家黄磷企业属于异地迁建类”内容，将马边龙泰、

无穷、嘉能佳 3家黄磷企业作为异地迁建类企业，明确退出搬迁。

2022年 3月 8日市政府第 9次常务会议议定事项，原则同意将犍为作为马边

飞地产业园区首选承接地。明确支持马边彝族自治县龙泰、无穷、嘉能佳 3户黄

磷企业搬迁至犍为，建设犍为经开区马边飞地化工园区。磷矿及磷化工产业是马

边彝族自治县工业经济中的传统支柱产业、重要税收来源。在犍为县选址并规划

建设“犍为经开区马边飞地化工园区”以承接马边彝族自治县磷化工产业，并通过延

链补链扩链强链，建设并形成新型磷化工产业链，同步发展其他化工产业，是推

动马边彝族自治县工业经济转型升级、绿色发展的重大契机和重要选择，是统筹

马边彝族自治县生态环境和产业发展的客观需要，更是推动实现巩固马边脱贫攻

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保障。在犍为县规划建设飞地化工园区，有利

于推动锂离子电池产业及其他产业在犍为县聚集发展。

乐山市人民政府于 2022年 12月 15日出具了关于同意设立犍为经开区马边飞

地产业园的批复（乐府函复﹝2022﹞24号）可知：“同意设立犍为经开区马边飞



2

地产业园。该园位于犍为县孝姑镇、龙孔镇，四至范围为：东至孝姑镇红久村 10

组，西至龙孔镇黎明村 9组，南至孝姑镇红久村 12组，北至龙孔镇黎明村 8组。

规划面积 250.06公顷，后期根据国土空间规划执行情况及相关管制要求、项目招

商及建设情况，适时开展扩区工作。本次产业园规划区域与 2020年 4月通过审查

的《犍为新型工业基地总体规划（2019-2030）环境影响报告书》（川环建函〔2020〕

28号）范围存在重叠。重叠部分划至产业园进行规划建设和运营管理”。因此，

犍为经开区马边飞地化工园区为独立园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于 2020年 12月 14日发布的《关于进一步规

范城镇（园区）污水处理环境管理的通知》（环水体〔2020〕71号）中第二条可

知：“督促市、县级地方人民政府或园区管理机构因地制宜建设园区污水处理设施。

对入驻企业较少，主要产生生活污水，工业污水中不含有毒有害物质的园区，园

区污水可就近依托城镇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对工业污水排放量较小的园区，可

依托园区的企业治污设施处理后达标排放，或由园区管理机构按照“三同时”原则

（污染治理设施与生产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投运），分期建设、分组

运行园区污水处理设施。新建冶金、电镀、有色金属、化工、印染、制革、原料

药制造等企业，原则上布局在符合产业定位的园区，其排放的污水由园区污水处

理厂集中处理”。本项目所在园区为犍为经开区马边飞地化工园区，其规划企业为

新型磷化工和新源能新材料企业，其排放的废水主要是生产废水及生活污水，排

放的废水中含特征污染物因子氟化物，因此不能依托周边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

需单独建设一座污水处理厂处理犍为经开区马边飞地化工园区内的废水。

根据《犍为经开区马边飞地化工园区总体规划（2022-2035）》及区域地势、

风向、水流、主要污水产生单位位置等因素，规划在园区东南侧建设一处污水处

理厂，作为园区工业污水处理中心，占地面积为 36.03亩。本项目污水处理厂污水

主要来源于犍为经开区马边飞地化工园区（主导产业以新型磷化工产业、新能源

新材料产业）的生产废水、园区内居民办公生活污水。其中含磷化工废水特性是

盐分含量高、氨氮高、含磷量多、COD含量高、水质成分复杂、各污染物浓度高

等因此、具有较大的处理难度。其他类似化工工业污水成分复杂，治理难度大，

且马边黄磷厂即将搬迁，其园区污水处理厂建设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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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犍为经开区马边飞地化工园区总体规划（2022-2035年）》及《犍为经

开区马边飞地产业园总体规划（2022~2035年）环境影响报告书》，拟建污水处理

厂选址位于乐山市犍为县孝姑镇红久村（东经 104°2'8.044″，北纬 29°8'38.814）（犍

为经开区马边飞地化工园区），根据 2023年 2月 24日四川省生态环境厅出具的

《关于印发<犍为经开区马边飞地产业园总体规划（2022~2035年）环境影响报告

书>审查意见的函》（川环建函﹝2023﹞4号）可知，规划在园区东侧建设一座污水

处理厂，处理规模为 1.0万 m3/d。

根据《犍为经开区马边飞地产业园总体规划（2022~2035年）环境影响报告书》

可知，园区产业定位新型磷化工、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兼并有序发展与新型磷

化工、新能源新材料等主导产业相容性产业；目前园区已确定引进企业为马边彝

族自治县龙泰、无穷、嘉能佳 3家黄磷企业，根据《关于印发<长江“三磷”专项排

查整治技术指南>的通知》（环执法发﹝2019﹞12号），3家黄磷企业在迁建前后

均无生产废水的排放，考虑到园区后续有新材料企业入驻，新材料生产企业的单

位产品排水量较大届时园区的排水量将大量增加，临时扩容污水厂时间周期长，

不利于项目落地投产，面对小水量进水，污水厂可调整运行方式，满足出水达标

要求；同时污水处理厂项目用地土地面积有限，不宜分期过多，分期过多土建部

分将增多，占地即增多，无法满足远期用地需求；且从投资来说，分期过多土建

部分及设备部分都会增加投资成本。所以近期先建 5000m3/d的土建，设备分两期

采购安装，既能满足污水处理厂近期运行，亦能满足后期排水量增大要求。

综上，污水处理厂分两期建设，本期设计规模 5000m3/d（土建部分按照

5000m3/d实施，设备部分按照 2500m3/d配置，并预留 2500m3/d设备线，即近期设

备按照 2500m3/d配置，中期再配置 2500m3/d设备）。后期再新增规模 5000m3/d

（新增部分另行环评），总规模达 10000m3/d。本次评价按照近期工程（5000m3/d）

进行评价，仅针对污水处理厂，厂外配套污水管道不在本项目评价范围内。目前，

项目已于 2024年 5月 24日在犍为县发展和改革局完成了立项备案，备案号为：

川投资备【2405-511123-04-01-443348】FGQB-0179号。

依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应当征求建设项目所在地单位和居民

的意见，以公开建设项目的环境信息和强化社会监督，并规定了公众参与的程序

和方法。因此，本项目环评期间，进行了广泛的公众参与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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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4月 23日我公司正式委托四川天和环境工程科技有限公司开展本项目

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期间同步开展了项目公众参与调查工作，相关内容见下表：

表 1-1 公众参与内容及过程

公示方式 时间 地点 内容

网络公示

2024年 4月 26日 犍为新闻网

犍为经开区马边飞地化工园区污水处

理厂及配套设施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第一次公示

2024年 7月 16日
-2024年 7月 30日 犍为新闻网

犍为经开区马边飞地化工园区污水处

理厂及配套设施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第二次公示

2024年 8月 27日 犍为新闻网

犍为经开区马边飞地化工园区污水处

理厂及配套设施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报批前公示

报纸公示

2024年 7月 18日 乐山广播电视报

犍为经开区马边飞地化工园区污水处

理厂及配套设施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公众参与公示（第一次登报公示）

2024年 7月 25日 乐山广播电视报

犍为经开区马边飞地化工园区污水处

理厂及配套设施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公众参与公示（第二次登报公示）

信息张贴

公告
2024年 7月 20日 孝姑镇社区委员

会

犍为经开区马边飞地化工园区污水处

理厂及配套设施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公众参与公示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公开内容为：建设项目的名称及概要、建设单位的名称及

联系方式、环评机构的名称及联系方式、环评工作程序及主要工作内容、征求公

众意见的主要事项、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等。公开日期为 2024年 4月 26日。

2.2 公开方式

2.2.1 网络

2024 年 7 月 26 日 在 犍 为 新 闻 网

（http://qw.leshan.cn/Home/Article/QZwlNrQ9koE2O2-fWvrvdQ==）上进行了第一次

信息公示，公开内容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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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项目第一次公示网络公开截图

2.2.2 其他

本项目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的同时公示了公众意见调查表的网络链

接。

2.3 公众意见情况

在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期间未接到有关来电来访对本项目环境保护

提出建议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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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内容包括：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及网

络链接、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公众意见表及网

络链接、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等。

公示时限为 10 个工作日，网络公示时间为 2024 年 7月 16 日至 2024 年 7 月

30日；报纸刊登时间为 2024年 7月 18日与 2024年 7月 25日；现场张贴公示时

间为 2024年 7月 20日。

因此，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是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

环境部令 第 4号）相关要求的。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完成后，于 2024年 7月 16日在犍为新

闻网（http://qw.leshan.cn/Home/Article/TyNKfPHJ4n2OHLjRw9vpTQ==）对《犍为

经开区马边飞地化工园区污水处理厂及配套设施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

见稿）》进行了第二次公示，公示内容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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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第二次网上公示截图

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完成后，于 2024 年 8 月 27 日在犍为新闻网

（http://qw.leshan.cn/Home/Article/FHpgntUvFaoDNMo7I3yMKA==）上对《犍为经

开区马边飞地化工园区污水处理厂及配套设施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项目》进行

了报批前公示成果及内容的公示，公示内容见下图：

图 3-2 报批前公示截图

3.2.2 报纸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要求，项目同

时采取报纸登报公开方式，本项目于 2027年 7月 18 日和 2024年 7月 25 日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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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将公示信息刊登在乐山广播电视报，公示内容见下图：

图 3-3 征求意见稿第一次登报公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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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征求意见稿第二次登报公示照片

3.2.3 张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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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建设地点位于犍为县孝姑镇，本项目在公示期间，同时采取了张贴公

告公示，公告张贴在孝姑镇社区信息公示栏上，张贴时间为 2024年 7月 20日，

此次张贴公示区域选取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要求，张贴照片见

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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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现场公示

3.2.4 其他

本项目除网络、报纸、张贴方式外未采取其他方式对征求意见稿进行公示。

3.3 查阅情况

在犍为经开区马边飞地化工园区污水处理厂及配套设施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公

众参与公示期间，无人到现场查阅征求意见文本。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征求意见稿）期间，通过网络公

示、张贴公示反馈意见。未收到相关的公众意见反馈。

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本项目未采取其他深度公众参与。

4.1 公众意见表发放

本公司于第一次和第二次网络公示同步进行了公众意见调查表发放，共发放

38份公众意见表，回收 38份。在回收的公众意见表中，无反对意见，均支持项目

建设，但同时要求项目加强污染物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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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公众意见采纳情况

根据调查结果，参与调查的公众均无与本项目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措施有关

的建议和意见。

4.3 公众意见未采纳情况

根据调查结果，参与调查的公众均无与本项目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措施有关

的建议和意见。

5 其他

本项目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依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要求，不纳入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的

附件，但应存档备查。

目前所有公众意见表存档于乐山犍边马为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内。

6 诚信承诺

本公司诚信承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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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承诺

我单位已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要求，

在犍为经开区马边飞地化工园区污水处理厂及配套设施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在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充分采纳了公众提出的与环

境影响相关的合理意见，对未采纳的意见按要求进行了说明，并按照要求编制了

公众参与说明。

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犍为经开区马边飞地化工园区污水处理厂及配套

设施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内容客观、真实，未包含依法不得公

开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如存在弄虚作假、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

导致的一切后果由乐山犍边马为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承担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乐山犍边马为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承诺时间：2024年 8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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